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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归口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省计量科学研究院、常州检验检测标准认证研究院、南京市计量监督检测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力、杨宇华、任诗波、赵伟、吴佳猛、陈斌、王亚磊、江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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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贸市场电子计价秤使用和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集贸市场电子计价秤选配、称重使用、日常管理、投诉处理。

本文件适用于集贸市场电子计价秤使用和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3111 非自动衡器

3 术语和定义

GB/T 23111 界定的以及以下列术语适用于本文件。

3.1 
电子计价秤  electronic price scale
装有电子装置，在整个称量范围或部分称量范围内，根据所称得的重量和一系列单价能计算出被称

货物总价的一种商业秤。

[来源：DB32/T 4464—2023，3.1，有修改]
3.2 

公平秤  fair scale
市场主办方设置，计量性能准确可靠，供消费者对商品重量的称重结果提供复核作用的电子计价

秤（3.1）。

[来源：DB32/T 4464—2023，3.4，有修改]
3.3 

消费评价码  consumer evaluation code
包含电子计价秤（3.1）自身及相关管理信息，并可由消费者通过扫描的方式进行查询、评价的二

维码。

4 电子计价秤选配

4.1 电子计价秤使用的质量单位是：千克（kg）、克（g）。

4.2 电子计价秤应取得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

4.3 电子计价秤随机文件应包括软件标识的按键获取方法，秤应能显示或输出软件标识，软件标识应与

秤的标识信息一致。

4.4 称量水产品类商品，应选具有防水功能的电子计价秤。

4.5 称量带有腐蚀性的商品，应选用耐腐蚀工作台面的电子计价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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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普通商品（食品、粮食、蔬菜、禽肉类等）用电子计价秤按表 1 规定要求配置。

表 1　零售称量用电子计价秤推荐配置

商品价格 P范围

元/kg

P≤6

6<P≤30

30<P≤100

P>100

最大秤量 Max
kg

30

15

6

3

检定分度值

g

10

5

2

1

称量范围m

kg

m≤5

5<m≤20

20<m≤30

m≤2.5

2.5<m≤10

10<m≤15

m≤1

1<m≤4

4<m≤6

m≤0.5

0.5<m≤2

2 <m≤3

检定最大允许误差

g

±5

±10

±15

±2.5

±5

±7.5

±1

±2

±3

±0.5

±1

±1.5

4.7 公平秤的配置除满足以上条款外，称量范围应满足市场经营商品称重的需要，分度值应小于或等于

商户所用电子计价秤分度值。

4.8 市场主办方应核对入场使用的电子计价秤型式批准证书，统一登记造册。登记造册的信息至少包

括使用者、摊位号、铭牌信息以及销售者的相关信息。同时向当地县（市）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备案，

并向其指定的计量检定机构申请周期检定。

4.9 检定合格的电子计价秤应贴有消费评价码（消费评价码见附录 A）。消费评价码应贴在电子计价秤

固定结构件上并易于被顾客发现和识别，不应贴在可移除或活动部件（如秤盘、防尘罩等）上。

4.10 未经检定、超过检定周期或经检定不合格的电子计价秤不应投入使用。

4.11 市场主办方宜统一配置经强制检定合格的电子计价秤。

5 电子计价秤使用

5.1 经营者应根据称量物品的重量和单价，选择合适量程的电子计价秤。

5.2 经营者应根据自身经营需要合理配备电子计价秤数量。

5.3 电子计价秤在搬动和安放时，使用者应轻拿轻放，避免剧烈碰撞和冲击。电子计价秤不应长期受

压、超载。

5.4 电子计价秤摆放位置示意图见附录 B，前方应无任何遮挡。当电子计价秤有防尘罩时，不应遮挡消

费评价码。

5.5 经营者在使用电子计价秤时，应使电子计价秤处于经营者和消费者中间。不带立杆的电子计价秤

与消费者水平距离一般不超过 0.3 m，带立杆的电子计价秤与消费者水平距离一般不超过 0.5 m。消费

者观察到显示屏上零位、质量单位、单价、付款额、皮重、重量等信息。

5.6 在使用电子计价秤前，应将其调整至水平位置。经营者需对秤的各零部件进行仔细检查，同时检查

各按键及功能是否运作正常；外观是否有开裂或破损；铅封是否完好；活动部件是否灵活；各部位的紧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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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是否松动。若发现异常情况需及时处理。

5.7 电子计价秤接通电源后，应按照产品说明书规定的预热时间进行预热。

5.8 非防水、防潮型电子计价秤不应长期在淋水、潮湿环境下使用；被称物品不应猛烈抛掷于秤盘上。

每次进行新的称量操作前，应确认空秤或净重指示值为零或将空秤重新置零。

5.9 经营者在称重时，被称重物品宜放置在秤台中间位置。应正确输入零售商品的单价。除非付款额

为零的情况下，称重时不应以任何方式改变单价示值。

5.10 电子计价秤保持干净、整洁，长期不用时，需将电源拔下。

5.11 经营者应按规定定期到所属辖区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指定的法定计量检定机构进行检定。使用

中如发现超差、异常（如：称量指示不重复、不同位置差异较大等），铅封破坏等情况，应停止使用。

6 日常管理

6.1 市场主办方应遵循“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对场内计量器具和计量活动的日常管理。

6.2 市场主办方应在市场主要出入口，以及水产区、活禽区等高价值摊位区域设置经检定合格的公平

秤，公平秤配置数量应当科学合理，摆放位置应当方便醒目，放置处加贴明显标志，便于消费者使用，并明

确专人管理。

6.3 市场主办方应按销售区域在用电子计价秤数量，配备不少于实际使用数量的 5% 且经检定合格的

备用电子计价秤。

6.4 备用电子计价秤或长时间不用的电子计价秤，应包装在防尘罩内，存放在阴凉、通风、干燥、避光处，

设专人保管。任何人不应随意拆装和调修。对装有内置电池的电子计价秤应定期充电维护。

6.5 电子计价秤使用中出现故障时，应立即停止使用，切断电源并及时修理。修理由市场主办方登记后

统一送修并做好维修记录，修理不应改变电子计价秤原有计量特征，修理后需经检定合格后方可使用。

6.6 市场主办方需配备计量专（兼）职管理人员和一定数量的砝码，建立日常巡查制度，对经营者使用的

电子计价秤摆放位置、赋码情况和称量示值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6.7 市场主办方应当加强对市场内经营者所使用电子计价秤的管理，发现经营者使用未经检定的电子

计价秤、具有作弊功能电子计价秤等计量违法行为，应及时予以制止。

7 投诉处理

7.1 对集贸市场受理的投诉，市场主办方应及时处理相关投诉并详细记录消费者的基本信息、投诉

内容。

7.2 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受理的电子计价秤计量投诉，市场主办方和经营者应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的调查，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协助处理计量纠纷。

7.3 市场主办方宜建立先行赔付制度，保障消费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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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消费评价码相关要求

A.1 消费评价码封装要求

消费评价码的封装要求如下：

a） 消费评价码正面印刷图形信息、二维码信息及文字信息；

b） 消费评价码标签背胶采用高黏度自粘结胶，应保证在金属、塑料表面使用时，粘贴可靠，不易

脱落；

c） 为保证消费评价码文字、图形不脱落，应在标签外层增加透明保护层。保护层应抗物理挤压，不

易损坏。且应全覆盖内置标签，并能保护内置标签不受损伤和不沾染污秽。

A.2 消费评价码外观及尺寸

根据电子计价秤形状不同，消费评价码分为长方形、正方形两种版式，其中长方形又分为横版和竖

版。如图 A.1、图 A.2 所示。

长方形消费评价码，长度为 70 mm，宽度为 35 mm，MPE：±1 mm；正方形消费评价码，长度和宽度均

为 35 mm，MPE：±1 mm。两者柔性标签厚度不超过 1 mm。

图 A.1　长方形消费评价码

图 A.2　正方形消费评价码

4



DB32/T 4990—2024

A.3 消费评价码内容及绑定

A.3.1 消费评价码内容

消费评价码内容由图形、二维码符号、计量宣传标语及唯一性编码构成。字体醒目，采用红、黄两色。

标准色彩为 C100 M5 Y50，PANTONE 3292C。印制二维码颜色应为白色，在不同光照条件下均应清晰

可识别。如图 A.3、图 A.4 所示。

图 A.3　长方形消费评价码内容

图 A.4　正方形消费评价码内容

二维码码制应采用快速响应矩阵码（QR 码），编制标准参照 GB/T 18284，二维码符号大小为

22 mm×22 mm，MPE：±1 mm。

消费评价码显示内容应清晰可辨，文字与图形信息不存在缺划、断划现象，表面无剥落、溢胶、糊胶现

象。二维码符号应清晰可辨，不应有干扰识读的缺陷。印刷质量参照 GB/T 14258 有关限定质量等级，

印刷的二维码符合等级不低于 2.0/05/640。

A.3.2 消费评价码绑定

消费评价码绑定的核心流程包括新增电子计价秤基本信息、新增二维码、新增商家信息，在电子计价

秤基本信息、商家信息录入到系统数据后才能进行二维码的绑定，在进行二维码绑定时，需要指定电子计

价秤的编号与商家信息等。

在电子计价秤管理流程中，电子计价秤基本信息、二维信息以及商家信息的新增顺序不存在次序关

系，只需要最后一步二维码绑定时，系统中应存在电子计价秤编号、商家名称以及二维码信息等。绑定流

程见如图 A.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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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5　消费评价码绑定流程

A.3.3 消费评价码扫码内容

消费者手机扫描消费评价码，出现智慧 315 界面，内容包括公平秤指引、检定信息、基本信息、电子计

价秤评价。

公平秤指引内容应包括：有疑义必复秤、宰杀前要复秤、付款前先复秤提醒标语。

检定信息内容应包括：检定结论、检定机构、检定日期、检定有效期。

基本信息内容应包括：所属地、经营场所名称、商户摊位、生产厂家、型号规格、出厂编号、“一秤一码”

编码。

电子计价秤评价内容应包括：扫码次数、满意率、评价次数、不满意次数、提交评价。

A.4 消费评价码粘贴

A.4.1 消费评价码粘贴要求

消费评价码应牢固粘贴在电子计价秤醒目位置，且不能遮挡铭牌标识，面向消费者，便于公众扫码查

询。消费评价码粘贴后，应不易受潮、挤压、碰撞。所采用的自粘型标贴，在不破坏标贴内容的情况下无

法拆下，拆下后不可恢复。

A.4.2 消费评价码粘贴方式

A.4.2.1　通则

对具有独立客用显示器的电子计价秤，消费评价码应位于客用显示器侧；对商户和消费者使用同一

显示器的电子计价秤，消费评价码应位于显示器侧。

A.4.2.2　普通电子计价秤

市面上最常见的普通电子计价秤，根据其尺寸形状不同，粘贴位置为电子计价秤正面及背面。在不

影响面板按键操作前提下，应面向消费者一端。根据秤体尺寸不同，选用不同形状的消费评价码。如图

A.6、图 A.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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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6　长方形消费评价码粘贴方式

图 A.7　正方形消费评价码粘贴方式

A.4.2.3 方管电子计价秤

方管电子计价秤粘贴位置应在立式连杆上，且面向消费者一侧，距离秤头 4 cm 处，左右居中粘贴。

如图 A.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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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8　方管型电子计价秤消费评价码粘贴位置

A.4.2.4 互联网电子计价秤

互联网电子计价秤粘贴位置应在显示屏与秤体的连接杆上，且面向消费者一侧，距离屏幕显示窗口

下边缘 4 cm 处，左右居中粘贴。如图 A.9 所示。

图 A.9　互联网电子计价秤消费评价码粘贴位置

A.4.2.5 方管电子计价台秤

方管电子计价台秤的粘贴位置应在立式连杆上，且面向消费者一侧，距离秤头 4 cm 处，左右居中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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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如图 A.10 所示。

图 A.10　方管电子计价台秤消费评价码粘贴位置

A.4.2.6 圆管电子计价台秤

圆管电子计价台秤的粘贴位置应在仪表盘面向消费者一侧，且应不遮挡显示窗口。如图 A.11 所示。

图 A.11　圆管电子计价台秤消费评价码粘贴位置

A.5 环境适应性

A.5.1 工作温度

在-10 ℃~+40 ℃温度范围内，消费评价码应能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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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2 工作湿度

在 20%~85% 相对湿度范围内，消费评价码应能正常工作。

A.5.3 储存温度

对采用柔性材料封装的消费评价码，在-20 ℃~+60 ℃温度范围内储存，消费评价码应不变形，内

置数据应保持不变。

A.5.4 储存湿度

在 20%~85% 相对湿度范围内储存，消费评价码应不变形，内置数据应保持不变。

此外，消费评价码温湿度要求还应符合 GB/T 4798.4、GB/T 4798.2、GB/T 4798.10 中的有关规定。

A.6 性能要求

A.6.1 基本要求

A.6.1.1 消费评价码应具有防水、防油污、防伪造、抗冲撞、抗摩擦、抗腐蚀、抗震动、抗电磁干扰等物理方

面的安全保证和防护功能。

A.6.1.2 消费评价码应具有防数据丢失、防数据篡改、防数据被非法获取等电子方面的安全保证和防护

功能。消费评价码应不受关联设备的影响，能被识别和受保护。应能够提供至下次检定或类似官方检查

对软件所进行的诸如修改、上传或绕开等干扰的证据。

A.6.1.3 当消费评价码不慎出现物理性损坏、不能被读取等异常情况时，应有相应的处理办法。可通过

消费评价码唯一性编号等信息查询到此计量器具的具体信息并及时更换新消费评价码。

A.6.2 抗静电性能

消费评价码在接触放电（VESD）至 6 kV 的情况下，储存在标签内的数据不应改变，并能进行数据的

读写。

A.6.3 抗静磁场性能

消费评价码在磁场强度最大峰值达 50 A/m 时，储存的信息应当仍能保持完整。

A.6.4 抗金属屏蔽性能

消费评价码应具有良好的抗金属屏蔽性能，当其被固接在金属表面上时，应不影响正常读写。

A.6.5 存储容量

消费评价码可编码的存储容量应至少为 128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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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电子计价秤摆放位置示意图

B.1 通则

本附录提供了针对一字型、扇形、L 型、凹字型摊位分别使用 1 台、2 台、3 台电子计价秤摆放位置的示

意图，其他类型和数量的摊位可参照执行。电子计价秤摆放总体原则为消费评价码需面向消费者一侧，

消费评价码如无法直接面向消费者，也需确保消费评价码能够以侧向的方式让消费者看到，便于其读取

并使用。

B.2 一字型摊位电子计价秤摆放位置示意图

B.2.1 当经营者仅使用 1 台电子计价秤时，将其摆放在一字型摊位的正中间位置，具体摆放位置见

图 B.1。

图 B.1　一字型摊位 1台电子计价秤摆放位置示意图

B.2.2 经营者使用 2 台电子计价秤时，将 2 台电子计价秤放在一字型摊位 3 等分点位置，见图 B.2。

图 B.2　一字型摊位 2台电子计价秤摆放位置示意图

B.2.3 经营者使用 3 台电子计价秤时，将 3 台电子计价秤放在一字型摊位四等分点位置，见图 B.3。

图 B.3　一字型摊位 3台电子计价秤摆放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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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扇型摊位电子计价秤摆放位置示意图

B.3.1 经营者只用 1 台电子计价秤时，将其摆放在扇形摊位正中间位置，见图 B.4。

图 B.4　扇型摊位 1台电子计价秤摆放位置示意图

B.3.2 经营者使用 2 台电子计价秤时，将 2 台电子计价秤摆放在扇形摊位 3 等分点位置，见图 B.5。

图 B.5　扇型摊位 2台电子计价秤摆放位置示意图

B.3.3 经营者使用 3 台电子计价秤时，将 3 台电子计价秤放在扇字型摊位 4 等分点位置，见图 B.6。

图 B.6　扇型摊位 3台电子计价秤摆放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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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L 型摊位电子计价秤摆放位置示意图

B.4.1 经营者只用 1 台电子计价秤时，将其摆放在 L 型摊位主摊位正中间位置，见图 B.7。

图 B.7　L 型摊位 1台电子计价秤摆放位置示意图

B.4.2 经营者使用 2 台电子计价秤时，将 2 台电子计价秤分别放在 L 型摊位主副摊位正中间位置，见

图 B.8。

图 B.8　L 型摊位 2台电子计价秤摆放位置示意图

B.4.3 经营者使用 3 台电子计价秤时，将 2 台电子计价秤放在 L 型摊位主摊位 3 等分点位置，另一台电子

计价秤放在副摊位正中间位置，见图 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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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9　L 型摊位 3台电子计价秤摆放位置示意图

B.5 凹字型摊位电子计价秤摆放位置示意图

B.5.1 经营者只用 1 台电子计价秤时，将其摆放在凹字形摊位主摊位位置，见图 B.10。

图 B.10　凹字型摊位 1台电子计价秤摆放位置示意图

B.5.2 经营者使用两台电子计价秤时，将 2 台电子计价秤摆放在凹字形摊位主摊位 3 等分点位置，见

图 B.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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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11　凹字型摊位 2台电子计价秤摆放位置示意图

B.5.3 经营者使用 3 台电子计价秤时，应将 3 台电子计价秤分别放在凹字型摊位一主二副摊位正中间位

置，见图 B.12。

图 B.12　凹字型摊位 3台电子计价秤摆放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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